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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 

規管小型無人機操作的 
附屬法例小組委員會 

 
政府就謝偉銓議員 

於 2021 年 8 月 12 日提交的信件的回應 
 
 
(i) 民航處在過去三年共接獲 210 宗有關無人機的投訴，主要

是有市民留意到無人機操作，擔心影響其他人士或財產

安全，因而要求民航處了解及跟進。期間共有 4 宗涉及操

作無人機而被警方檢控的個案，均被定罪及判處罰款。

根據民航處的記錄，過去三年共有 4 人因無人機操作而受

傷。 
 
 

(ii) 適當的設備不僅能在需要時提供必要的安全功能，還可

提高遙控駕駛員的安全意識，從而保障航空及公眾安

全。因此，在《小型無人機令》的規定下，進行甲 2 類／

乙類操作的小型無人機，均須具有基本的飛行記錄功能

（包括記錄基本飛行參數，例如飛行高度、地理位置、

速度等）和適飛空域辨識功能（為遙控駕駛員提供實時

空域限制資訊及／或警報），而相關小型無人機須在操

作飛行時啟動並執行有關的功能。 
 
據我們了解，絕大部份在市面上銷售的小型無人機產品

已配有所需的相關安全設備，而個別自行組裝的小型無

人機亦可配有相關設備。由於此項法定要求適用於所有

正在飛行的甲 2 類及乙類操作的小型無人機，有關人士在

操作前必須確保其小型無人機已裝有所需的相關安全設

備。 
 
 
(iii) 在《小型無人機令》的規管制度下，為確保公眾和航空

安全，所有小型無人機的操作均須受相關的規定限制。

根據風險為本的模式，較高風險的操作應受更嚴格的安

全規定所規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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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最高飛行高度方面，有關規定是以地面（包括山的地

面）以上計算，即小型無人機飛行期間從地面以上量度

的飛行高度。遙控駕駛員有責任確保小型無人機按照相

關高度規定飛行，不論是甲 1 類或其他類的操作，規例已

訂明執法人員可在有需要時要求有關人士提供相關飛行

資料，以了解某次飛行狀況，確保符合規定。如有需

要，執法人員會採取適當的執法行動。 
 
 

(iv) 為實施《小型無人機令》，警務人員及按《小型無人機

令》獲授權的人員將獲賦權阻止影響公眾或航空安全和

正進行其他未經授權的小型無人機操作。執法權力涵蓋

若干範疇，例如阻止小型無人機飛行或致使小型無人機

着陸；防止及／或停止小型無人機的干擾或致使對小型

無人機造成損害；檢取、扣留、搜查和檢查小型無人機

及其相關控制裝置等。與執法有關的罪行包括拒絕出示

與小型無人機和飛行操作有關的文件及／或記錄；蓄意

妨礙或阻止獲授權人員或警務人員執法等。與現行做法

相若，民航處會與警務處緊密合作，透過多方面的工作

包括日常巡邏及跟進投訴和個案等執行《小型無人機

令》。 
 
任何人如干犯《小型無人機令》所訂的罪行，一經循公

訴程序定罪，可處第 6 級罰款（即  100,000 元）及監禁兩

年。執法當局，包括警務人員及按《小型無人機令》獲

授權的人員，會視乎有關罪行的案情、類別和嚴重程度

考慮所採取的行動，包括發出警告／安全指示、暫時撤

銷或撤銷註冊／許可／評級／批准、提出檢控等。就輕

微的技術性違規，如未能遵從《小型無人機令》要求更

新個人資料，處方可發出安全指示，要求有關人士在訂

明時間內按照安全指示採取糾正行動。糾正行動包括要

求遙控駕駛員在完成適當的培訓後才恢復飛行，或要求

負責人提升小型無人機的設備以達到所需標準等。不遵

從安全指示將屬犯罪。 
 
民航處無人駕駛飛機辦公室現時有 9 人。在《小型無人機

令》獲通過後，有關辦公室會負責該規例的實施工作，

包括處理根據新法例提出的申請和提供相關服務、推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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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管理電子平台，以及執行有關的執法工作等。民航處

亦會推展全面的宣傳和公關工作，以提高公眾意識和減

輕執法負擔。如有需要，民航處會根據政府既定資源分

配機制，申請所需人力和財政資源。 
 
 
(v) 根據《電訊條例》（香港法例第 106 章），任何人不得在

明知而又無合法辯解的情況下，使用任何器具對其他電

訊器具（包括小型無人機）造成直接或間接的有害干

擾。就此，透過發出與受影響無線電器具（包括小型無

人機）相同頻率的無線電波以干擾或阻隔無線電通訊的

無線電干擾器在《電訊條例》下不會獲發牌照及嚴禁在

香港使用。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（「通訊辦」）作為

通訊事務管理局的執行部門，會就涉嫌銷售非法器具的

活動進行定期市場偵察。任何人銷售、管有或使用該等

干擾器屬違反《電訊條例》，通訊辦會採取所需的執法

行動。 
 
此外，在《小型無人機令》的規例下，若對正被操作進

行飛行的小型無人機作出「干擾」，亦可能觸犯《小型

無人機令》第 23 條干擾小型無人機的罪行，相關罪行一

經定罪，可處第 6 級罰款及監禁兩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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